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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9 日 9:

15--9:25，9:30--11:30及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738,033,1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27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92,319,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4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713,99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47,362,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12％。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48,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713,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01％。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09,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38,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3％；反
对 1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10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1％。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905,6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 123,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235,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08％；反
对 12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08％；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907,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9％；反对 12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236,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40％；反
对 12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76％；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818,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9％；反对 210,8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6％；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48,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64％；反
对 210,8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52％；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2,951,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14％；反对 5,077,742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80％；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2,281,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706％；反
对 5,077,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209％；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427,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0％；反对 591,0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1％；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6,757,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19％；反

对 591,0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79％；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283,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29％；反对 210,8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99％；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48,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64％；反
对 210,8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52％；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回避表决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516,6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00％；反对 50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0％；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6,846,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95％；反
对 50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03％；弃权 1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2％。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7,793,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6％；反对 235,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9％；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47,123,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45％；反
对 23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70％；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张文斌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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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和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 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 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68,652,4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27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61,748,8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00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6,903,6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6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7,282,0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3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78,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6,903,6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662％。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52,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82,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647,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816％；反对 2,889,64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56％；弃权 1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77,4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7392％；反对 2,889,644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815％；弃权 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92％。

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647,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816％；反对 2,889,64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56％；弃权 1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77,4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7392％；反对 2,889,644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815％；弃权 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92％。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52,4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82,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黄巧婷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1-【037】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1年 5月 7日，公司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5月 8日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6）。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15,031,695股公司股票。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5,031,695.00 股后的

273,968,3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为：2021年 5月 25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394 刘建军

2 08*****860 湖南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08*****838 四川铭创合道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 5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7,396,830.50元=273,968,305股×0.10元/股。 因公司回
购股份不参与分 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947987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公司总股本，即 0.0947987
元/股=27,396,830.50元/289,000,00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 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47987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栋 10楼
咨询联系人：谢细波先生
咨询电话：0731-88966518 咨询传真：0731-8896651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6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基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473,119,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42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69,120,6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13%。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998,5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5,082,52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84,02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3,998,5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38,8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5%；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02,2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0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98,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38,8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5%；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02,2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0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98,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9%。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38,8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5%；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02,2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0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98,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9%。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38,8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5%；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02,2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0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98,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9%。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79,0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42,4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09%；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1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68,148,5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94%； 反对
4,911,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82%；弃权 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7%； 反对

4,911,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34%；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481,0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1%； 反对

57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5%；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444,4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452%； 反对

57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998%；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6,260,06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9%；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8%；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42,4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09%；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6,418,981 股，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61,061,40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3%；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5%；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42,4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09%；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20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1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79,0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42,4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09%；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638,8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5%；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602,2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00%； 反对

3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1%；弃权 98,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577,1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4%； 反对

48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2%；弃权 5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40,5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360%； 反对

48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1%；弃权 58,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齐雁兵先生、马珂先生和黄如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选举齐雁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72,669,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9%；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32,4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42%。

13.2、《选举马珂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72,669,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9%；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32,4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42%。

13.3、《选举黄如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72,669,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9%；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32,4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洪羽律师、王璟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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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 15:00-16:00 通过网络在线方式（http://live.xylink.com/live/v/LVRGEYrl）
召开了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 2021年 5月 12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28）。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1年 5月 19日，公司董事长王明昌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贺培玉先生，总会计师孙学刚先生，

董事会秘书孙建生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公司就 2020年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关键财务指标和未
来发展规划等事项进行了详细介绍，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整理如下：
1、从 2021年开始，公司是否有具体的年度经营目标？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 2021年预计完成油气经营总量 40.15 万吨；天然气销售 100 万方；非油

品销售 1.39 亿元。
2、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制定了“十四五”发展目标，并将目标细化分解为“2021 年生态营造、2022
年生机勃发、2023 年形象重塑、2024 年蜕变提升、2025 年全面领先”的行动目标，着眼于打基础、防风
险、强改革、提效能、促发展、谋长远，强健体魄，轻装上阵，在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
进。

“十四五”发展任务是：力争在“十四五”末成品油经营总量冲上 55 万吨；天然气经营总量 1000 万
方；非油品销售 1.9 亿元。

3、降本增效措施是什么？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总经理工作报告：2021年工作思路和主要措施中“（二）深化改革，促发展”

六是推进算账文化落地中指出：转变算账思维模式，落实降本增效，强化业财融合，搭建市、县、站、员
工四级算账模板，通过算账找准价值创造的方向和切入点，促进经营和管理工作双提升。 强化预算体
系建设，着力加强成本管控，完善考核奖惩机制。 积极推进“业财融合”机制，将财务管理融入到经营工
作全过程中，为制定科学的经营策略提供有效依据。

4、公司新业务发展策略是什么？
回答：投资者您好！ 通过与政府合资合作项目，在做好考察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与政府沟通

协调力度，及时形成互利共赢、切实可行的合资合作清单，逐项明确合资合作模式和发展愿景。 当下，
要持续推进与市县区政府部门的合作，加快已有项目的落地，做好区外网点的发展、运营，形成新的量
效增长点。 紧盯政府规划，完善网点布局，在新国道、城区新干道、高速口、新城区等部位，填补网络空
白。 强化租赁站日常沟通和监控，完善动态档案，提前谋划临期站应对策略，在自有加油站土地上推进
布局 LNG 网点、加氢站等新兴能源供应项目，着力构建“油气氢电非”综合能源服务格局，提高资产创
效能力。 推进与国资委特来电合作项目，发展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有序推进汽车充换电业务，探
索油电混合发展的新型盈利模式。

5、是否可以让广大小股东对贵司充满信心和信任？

回答：投资者您好！ 2021年是泰山石油“攻坚创效、深化改革、规范治理”关键之年，公司广大员工
在新一届领导的坚强带领下，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力新阶段，奋进新征程，向着企业高质量发展迈
上新台阶扬帆前进！ 所以也希望广大中小投资者对公司充满信心和信任。

6、每年的业绩都是微利，最近公司出租了 3个加油站，年租金 850 万，如果加油站全部出租，类比
年租金近 5亿，公司未来有继续出租的计划吗？

回答：投资者您好！ 在此给您解释一下，公司近期租赁了三座加油站，而不是出租了三座加油站。
如果按照您的理解将公司加油站全部出租，年租金收入近 5 亿元，对比目前公司的年收入 24 亿元相
差很多。 公司目前没有对外出租加油站的计划。

7、为解决同业竞争，释放公司的发展空间，公司未来是如何考虑的？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的主要业务近 90%是在泰安区域内，未与控股股东形成同业竞争。 今年

初，公司成功租赁青岛即墨三座加油站，在子公司的经营区域内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下一步，公司将逐
步扩大经营区域，在大股东许可范围内，增强公司在山东区域的竞争力。

8、公司新能源方面电动车充电及加氢站的建设有计划表吗？
回答：投资者您好！ 围绕“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的目标要求，抓好“油气电”综合发展，年内

确保青岛华孚公司 3座站、泰安区域 3座站投营。 完成泰安第 10加油站智慧站改造，完成泰安 28站、
新泰 15站提量改造，宁阳 16站形象改造和泰安 15站改造。在自有加油站土地上推进布局 LNG网点、
加氢站等新兴项目，着力构建“油气氢电非”综合能源服务格局，提高资产创效能力。 推进与国资委特
来电合作项目，拟在泰安第 4、8、12、49 加油站建设充电桩，发展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有序推进
汽车充换电业务，探索油电混合发展的新型盈利模式。 进一步完善网点的服务功能，增设汽服等项目，
因地制宜实施微改造，为客户提供更多便利。

9、大股东有什么支持计划？
回答：投资者您好！ 大股东中国石化将发挥在化工材料方面的技术研发优势，加大电池材料方面

的技术攻关力度，提高电池效率和寿命，全力降低电池生产成本；同时发挥内部电网消纳优势，降低用
能成本。 从而降低公司未来新能源方面的采购成本。

10、山东地炼企业多，有混改计划没有，未来有增发或重组计划吗？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目前暂未接到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混改、增发或重组计划。
11、泰山是山东的泰山，是中国的泰山，泰山石油如何解决偏安一隅的问题。
回答：投资者您好！ 今年初，公司成功租赁青岛即墨三座加油站，在子公司的经营区域内提升了市

场占有率，向区域性对外扩张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下一步，公司将逐步扩大经营区域，在大股东许可范
围内，增强公司在山东区域的竞争力。

12、公司业绩与石油价格的相关性有多大？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作为成品油销售企业，业绩与成品油出厂价格和市场零售价格有着密切

联系。 原油价格会影响到开采企业和炼化企业的采购成本和业绩，所以原油价格对石化行业的下游企
业有着间接的影响。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请通过电脑端网页浏览器点击：http://live.xylink.com/
live/v/LVRGEYrl。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提出建议的投资
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5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439,0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439,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93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930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1,153,023 股，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文波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根据

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唐秀娥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5人，董事长何文波先生、董事何文秋先生、独立董事任德坤先生及独

立董事胡继荣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会主席李寅彦女士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438,547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发行证券的种类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10.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10.03议案名称：定价方式或者价格区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10.04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10.05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10.06议案名称：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75,763 99.9962 500 0.003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
议案》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9
《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1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数
量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2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3 定价方式或者价格区
间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4 募集资金用途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5 决议的有效期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10.06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
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5,596,331 99.9910 500 0.009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9、10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关联股东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2,162,784 股）、福

州市马尾区聚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273,800 股）、福州市马尾区众盛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204,400 股）、 福州市马尾区瑞盈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521,800股）对议案 10进行了回避表决；

4、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慧、陈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